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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 2017年度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

况的审计工作报告 

—2018 年 7 月 26 日在区十八届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上 

区审计局局长  杨延明 

 

主任、各位副主任、各位委员： 

受区人民政府委托，现向区人大常委会作关于 2017 年度区级

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，请予审议。 

根据《审计法》和《山东省审计监督条例》的规定，区审计局

对我区 2017年度的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进行了审计。主要

审计了区财政局具体组织区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区直 8个部门单位预

算执行情况。同时，对我区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落实、冬季清洁

供暖气代煤电代煤政策措施落实等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和调查。对

在 2017 年度已经完成的政府投资项目审计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审计

项目内容进行了进一步深化和完善。 

审计结果表明，2017年，在区委的坚强领导下，区政府各部门紧

紧围绕“一个目标”“三大战略”“三个走到前列”总体发展思路和“十

个新突破、三个新提升”工作重点，积极进取、努力工作，使我区经

济实现了平稳较快发展，区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状况良好。 

——财政收入稳步增长。坚持把握发展主线，以创新发展为核

心驱动力，努力克服增收压力。2017年汇总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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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7876万元，完成预算的 100.01%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216621万元，

完成预算的 105.32%，增长 8.23%。 

——提升财政监管效果。强化预算约束，控制“三公”经费等

支出。我区 125个预算单位“三公”经费及会议费、培训费全年支

出 1520.23万元，比 2016年下降 39.98%。完成区直各部门单位、镇

（街道）账户清理工作，账户压减率近 49%。 

——聚焦提升民生福祉。全区财政用于民生方面的支出 156006

万元，占财政支出比重达 72.02%。聚焦精准扶贫政策，建设产业扶

贫项目 16个;将农村低保标准由每人每年 3560元提高至 4200元;新

增校舍面积 8.76万平方米；推进清洁能源供暖项目建设。 

——审计整改扎实到位。2017年审计整改工作紧紧围绕区人大

常委会提出的要求，对上一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，各部门和单位认

真落实整改主体责任，区审计局按项、逐条跟踪督促。2016年区级

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已基本整改完毕。 

一、区级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

（一）区级财政决算草案编制情况 

2017年，区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量 334551万元，支出总量

334551 万元，收支平衡；安排预备费 2000 万元，主要用于当年处

理突发事件增加的支出及其他难以预见的开支；政府性基金预算收

入总量 91602万元，支出总量 91602万元，收支平衡；根据我区实

际情况，2017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总量 122万元，支出总量 122

万元，收支平衡；社会保险基金收入 111690万元，社会保险基金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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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 111635万元，全年收支结余 55万元。 

（二）预算执行和管理情况 

    2018年 3-6月，区审计局对 2017年度区级预算执行情况进行了

审计，发现以下主要问题：一是区财政局追加政府采购预算程序不

规范，相关单位未提前做好需求论证工作，预算编制水平有待提高。

二是专项资金管理等信息公开不全面。2017 年区财政局未及时公

开专项资金目录，有关业务主管部门未将资金申报指南、分配

结果等信息予以公开。三是新增债券资金提报审议时间晚、部分

资金未及时拨付。2017 年全区新增一般债券 2000 万元，提报区人

大常委会审议时间为 2017年 12月 21日。截至 2017年底，区人社

局未拨付债券资金 50万元。四是滞留省级专项资金。截至 2017年

底，区财政局未拨付城镇化建设等省级专项资金 775万元、大气污

染防治专项资金 183.76 万元，部分主管部门未拨付项目资金 11.41

万元。区财政局未将核实后不符合扶持条件的 149.64万元纳入区财

政总预算统筹使用。五是未及时盘活预算单位存量资金。截至 2018

年 5月底，区财政局尚未对清理银行账户后的划转资金进行甄别分

类，结余资金未及时收回纳入财政总预算统筹使用。六是预算拨款

进度不均衡，年底集中下达预算资金。经抽查 14个预算单位，2017

年 12月区财政拨款占各单位全年拨款比例过高，存在年底集中下达

预算资金的问题。 

（三）区级财政预算绩效管理情况。 

预算绩效管理制度不健全，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推进缓慢。一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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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过程预算绩效管理机制和评价标准体系建设有待于进一步加快，

尚未制定全区预算绩效管理办法，项目库建设工作推进缓慢。二是

支出绩效目标管理未实现全覆盖，未要求预算单位编报绩效目标，

并进行审核。三是财政重点绩效评价工作力度有待于进一步加大。 

（四）区地税分局税收征管情况 

    区审计局对区地税分局2017年度税收征管情况进行了审计。通

过对12个纳税户进行延伸审计，发现存在少征税款70.66万元，经

审计督促整改，以上少征税款审计期间已全部整改入库。 

    （五）部门预算执行情况 

区审计局对区编办、区人社局等 8个部门的预算执行及预算绩

效管理情况进行了审计。审计发现以下主要问题：一是预算编制不

完整，2017年初部分单位未将上年结转和结余资金 302.96万元纳入

本年预算。二是超预算支出，2017年部分单位超预算支出培训费、

差旅费及会议费 7.51万元。三是决算编报数据不实，编报事项不准

确。四是基本支出挤占项目支出，2017年相关单位在项目经费中列

支办公等费 57.46万元。五是预算编制不细化，部分单位 2017年初

编制预算，没有细化到具体项目。 

（六）公款消费和公务支出审计情况 

区审计局对部分预算单位“三公”经费及会议费、培训费管理

使用情况进行了审计，发现以下主要问题：一是无预算支出因公出

国经费 8.71万元。2017年部分单位在无因公出国预算的情况下，列

支因公出国经费 8.71万元。二是落实公务卡制度不到位。截至 201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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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底，全区 125个预算单位均办理了公务卡，延伸审计至 2018年 5

月底，已使用公务卡的单位 117个，仍有 8个单位未按规定使用公

务卡。三是公务接待手续不规范。2017年，部分单位无公函接待、

公务接待陪餐人数超标准、未按规定实行一次一结账。 

对审计查出的上述问题，区审计局依法出具了审计报告、下达

了审计决定，在法定职权范围内进行了处理。区纪委监察委对未使

用公务卡问题进行了专项督促整改，区财政局等有关部门正在通过

完善制度、改进管理等措施加以整改，并于 9月底前将问题整改情

况报告区政府。 

二、政策跟踪审计及专项审计调查情况 

2017年，区审计局按照上级审计机关的统一要求，参与或组织

实施了保障性安居工程、精准扶贫等 5项政策跟踪审计及专项审计

调查。审计结果表明，我区积极跟进相关政策落实，在公立医院改

革及冬季清洁供暖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，取得一定成效，但审计也

发现一些需要进一步改进和理顺的问题。相关情况如下： 

（一）公立医院综合改革政策措施落实跟踪审计情况 

   一是公立医院管理体制改革进展缓慢。主要表现为公立医院薪酬

制度改革不到位，综合改革考核体系不完善、实施改革医院不全面。

二是医药管理体制改革方面问题突出。主要表现为取消药品加成补

偿存在资金缺口，医药分开改革推进有待加强。三是医疗服务体制

改革不到位。主要表现为临床路径管理和按病种收费方式改革不到

位。四是相关配套改革制度建设不健全。对以上问题，区审计局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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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提出了审计整改意见，并督促各有关部门和单

位落实整改。截至 2018年 6月底，已将区二院纳入公立医院改革范

围，完善相关配套制度 3项，其他问题正在积极整改。 

（二）冬季清洁供暖气代煤电代煤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跟踪审计 

一是改造用户信息存在不准确、不完整的问题。涉及用户信息

872 条，占用户总数的 7.49%。二是改造工程项目进度有待提高，

燃气管线入户及壁挂炉采购、工程验收工作效率有待提高。三是计

划完成与实际完成用户信息不符。通过对我区 50户气代煤用户的现

场核查发现，部分不符合改造条件，未实施改造安装的用户信息未

及时更正。区审计局针对以上问题提出了整改意见，并督促各有关

部门和单位落实整改。截至 2018年 6月底，相关工程项目已经完工

并通过验收，对用户信息进行了更正，问题已经全部整改到位。 

    三、政府投资项目审计情况 

2017 年，区审计局完成了 21 项工程结算审计、区政府交办的

46个工程项目审计工作和 109个项目的招投标预审工作，切实做到

了事前监督、事中监督和事后监督相结合。从审计结果看，仍然存

在多计工程价款的问题，上述项目审减额 36444万元。 

    四、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

（一）部门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

2017年，区审计局对全区 29名领导干部进行了经济责任审计。

通过审计，查出问题金额共计 31846.46万元。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为：

25个单位财务管理核算不规范 5240.13万元；18个单位存在公务接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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手续不符合规定，没有审批程序和公函等，涉及金额 23.15万元；14

个单位重大经济决策程序不合规或制度执行不到位，涉及金额

6095.72万元；5个单位在落实各级经济政策及重大政府投资项目政策

执行不到位；2个单位应拨未拨专项资金 2537.72万元。对以上问题，

区审计局客观地评价了有关领导干部应承担的责任，并及时向区委、

区政府以及组织部门报告了审计情况，对违反财经法规的问题依照有

关法律、法规分别作出了处理。各有关部门单位认真执行了审计决定，

根据审计建议采取了相应的整改措施。审计期间区审计局依法向区纪

委移送案件线索 1起，涉及科级干部 1人。 

（二）村居负责人经济责任审计情况 

2017年 8-9月区审计局指导组织各镇（街道）开展了 129个村

居的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工作。同时，对 8名负责人任期经济责

任情况进行了直接审计。通过审计发现比较突出的问题为：6 个村

（社区）重大经济事项决策存在问题，涉及金额 1198.91万元；6个

村（社区）财务管理核算不规范 959.55万元；4个村（社区）集体

资产管理不规范涉及金额 886.72万元。对以上问题，区审计局客观

地评价了有关人员应承担的责任，向区委、区政府及组织部门报告

了审计情况，对违反财经法规的问题依照有关法律、法规分别作出

了处理。各有关村（社区）根据审计建议采取了相应的整改措施。

审计期间区审计局依法向镇（街道）党（工）委、纪（工）委移送

处理 6人，3人被给予党纪处分，3人被诫勉谈话。 

    （三）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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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区审计局于 2017 年 8-10 月对王村镇原党委书记、镇长自然资

源资产管理和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试点，重点审计

了水、森林等自然资源和相关生态环境保护情况。审计发现主要问

题：一是未按时完成水源地违法建筑拆除。二是镇政府未与相关村

集体签订水库安全管理责任状。三是水库承包费未征收。四是未严

格落实小型水库承包经营合同备案制度。对以上问题，区审计局依

法出具了审计报告，提出了审计整改意见，并督促王村镇党委、政

府落实整改。截至 2018年 6月底，以上问题已全部整改到位。 

    五、加强本级财政管理的意见 

（一）落实好区人大对审计工作报告的审议意见，更加重视审计

整改和结果运用。进一步夯实被审计单位整改第一责任人职责，及时

纠正违纪违规问题，加大对审计查出突出问题整改的督查督办力度。

对审计发现问题在依法依规作出处理的基础上，加大审计结果运用，

举一反三促进完善相关制度。 

（二）严格预算执行管理，提高预算执行效果和信息公开质量。

全面贯彻落实预算法，遵循先有预算、后有支出的原则，严格按照批

准的预算执行。科学安排部门预算、政府采购预算，努力提高预算编

制的科学性、准确性。进一步夯实预算信息公开基础，不断提高预算

信息公开质量。 

（三）加大财政资金统筹力度，提高使用绩效。推进重点财政资

金的统筹使用，切实盘活存量资金。规范专项资金管理，确保专项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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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的及时拨付，严格项目审核，加强对项目实施进程、支出执行进度

和绩效目标完成情况的跟踪管理。 

（四）提高部门预算的准确性和约束力。进一步细化部门预算编

制，按照合理的支出标准编制部门预算，提高预算编制的科学性，维

护预算执行的严肃性，确保决算真实完整。优化支出结构，提升预算

管理的规范性和有效性，增强预算的刚性约束。 

区政府对审计出的问题高度重视，刘伟区长并专门作出批示，要

求有关部门、单位认真执行审计决定和落实审计意见，并将整改情况

于 2018 年 9 月底前书面报告区政府，对不积极整改的单位，将严肃

追责。各有关部门、单位正在进一步整改落实中，区审计局将认真督

促整改，区政府将在今年 11月份向区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整改情况。 

以上报告不当之处，请常委会组成人员和列席人员批评指正，并

对我区审计工作多提宝贵意见。 


